
南京外国语学校
2026届高三年级推荐保送生工作办法

一、指导思想
严格遵照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做好2026年部分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25〕20号）文件精神，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制定标准，严格过程管理，规范推荐程序，规范选拔方式，以推荐保送生工作为契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推进素质教育，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为高校输送优质人才。
二、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推荐保送生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领导小组由书记、校长、纪委书记、分管校长、分管部门主任组成；工作小组由分管校长、分管部门主任、年级组长、班主任组成。
三、推荐条件
推荐保送生候选人应具备如下条件：
1. 高中阶段一直在南京外国语学校普高就读，学籍在南外普高；
2. 综合素质评价中道德品质、公民素养、交流与合作三项合格；
3. 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7门科目合格；
4. 学科成绩合格，体育成绩达标；
5. 各门校本选修课成绩合格；
6. 无出国留学意向。
四、推荐程序
推荐人数不突破教育部规定的名额数，2026届为131人。
1. 学校优先推荐符合条件的小语种学生。
2. 英语语种学生的推荐排名依据文化测试成绩和综合素质分的总分由高到低确定。其中文化测试在高二下学期期末时进行，总分为650分；综合素质分依据学生高中阶段参加各类竞赛、学生活动等获奖情况赋分，上限为20分，超过的部分不计入总分。
3. 推荐名单产生后在校内公示并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的上报要求，将具有推荐保送生资格的学生名单上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通过审核后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公布。
4. 学生根据本人意愿向高校申请参加专项测试。
五、工作纪律
1. 推荐保送生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重大问题经集体讨论研究后决定。
2. 认真按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相关规定办事，保证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六、其他
1. 本办法报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审核备案。
2. 推荐人选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公示后不再增补。
3. 如对保送生推荐工作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向南京外国语学校保送工作领导小组反映（联系电话：025-83284400，地址：南京市汇秀路60号，邮编：210022）。请注明本人的真实姓名、单位、地址、邮编和电话，以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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